	金門縣政府受理離島建設條例第9條第5項公有土地讓售作業審查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讓售範圍之認定

（一）本條規定讓售之縣有非公用土地，係指於實施戰地政務終止（81年11月7日）前，其地上已原有建物或墳墓者。

（二）本條規定讓售之縣有非公用土地範圍，以主體建物、墳墓合符使用之面積為限，認定基準如下：

1﹒建物：由土地管理機關會同地政機關勘查審認現（原）有建物合符使用面積、依本縣閩南式建築格式及其面積為使用面積（如附格式面積）或依其原有建物實地指界確認，會勘並經勘查認定小組及所在地村（里）長或耆老認定其使用面積者。
2﹒墳墓：由土地管理機關會同地政機關勘查審認現（原）有墳墓合符使用面積、依例以本縣習俗8公尺*8公尺面積計64平方公尺為原則、面積大於64平方公尺之「開八封墳墓」依實測計算面積。

二、讓售對象之認定
申購人之權利主體，依法應具有權利能力，自然人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或已依法登記之法人或寺廟，得依下列規定申請：  

（一）縣有非公用土地原已有私有建築物：81年11月7日前已存在，申請讓售時應由原所有人申請之。原所有人如已死亡，由合法繼承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之。

（二）縣有非公用土地已有墳墓：

1﹒有墓碑之墳墓，依下列方式審認：

（1）墓碑上載明死者及立碑人姓名者：

A、 得由立碑人單獨或會同檢具墓政主管機關核發之「死者與申請人關係證明書」或鄉鎮公所具結其為墓主後申購。
B、非全體立碑人申購時，申購人應具結自行處理與其他立碑人或權利人間權利義務關係。

C、立碑人之繼承人申購者，比照A、B方式處理。 

（2）墓碑上未載明死者姓名，但有立碑人者：

A、得由立碑人單獨或會同檢具墓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認定證明或鄉鎮公所具結其為墓主後申購。
B、依（1）B、C方式辦理。

（3）墓碑上載明死者姓名，但立碑人不詳者：得由死者法定繼承人（應檢具戶籍資料或其他證明文件）申購，並比照（1）方式辦理。

2﹒無墓碑之墳墓：由墓政主管機關認定證明其為墓主或由鄉鎮公所具結其為墓主後申購。
三、應繳附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應自行核對正本後認章）。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法人代表人之資格證明。寺廟登記及代表人身分證明、資格證明。
（三）申請讓售之縣有非公用土地最近三個月之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及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申購之縣有土地之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可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由申請人檢附。

（四）81年11月7日以前已使用縣有非公用土地之證明文件：

1﹒私有建築物使用者（以下證件任繳一種）：

（1）在該地上房屋設有戶籍之戶籍謄本。

（2）房屋稅繳納證明，稅務機關課稅資料或房屋稅籍資料。

（3）水電費收據或自來水廠、電力公司裝設水電證明文件。

（4）門牌證明書、金門縣政府建管單位或鄉鎮公所核發之證明文件。

（5）其他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人出具足資證明文件。

2﹒墳墓使用者：政府機關於81年11月7日前測製登載之圖資（如地政局舊地籍《原》圖及登記簿地目為「坆」）或墓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人或鄉鎮公所核發之證明文件足資證明文件。

（五）地上建物權利證明文件（以下擇一辦理）：

1﹒已登記建物：建物所有權狀影印或建物登記謄本。

2﹒未登記建物：

（1）經依法公證或認證之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影印本。

（2）經依法公證或認證之切結書。

（3）鄉鎮公所依據會勘、經勘查認定小組認定出具核發之證明文件、村（里）長出具之證明書或土地所在地二人以上四鄰證明；但證明人於戰地政務終止前應具有行為能力者。
（4）門牌證明書、其他政府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
（5）法院核發之產權移轉證明書影印本。

（6）其他足資證明其所有者之證明文件。如縣誌、鄉（鎮）志等公文書已有明確記載者。

（六）地上墳墓權屬證明文件：

1、有墓碑之墳墓（以下擇一辦理）：

（1）墓政主管機關核發之「死者與申請人關係證明書」。

（2）鄉鎮公所核發之證明書。

（3）切結書。

2、無墓碑之墳墓：

（1）墓政主管機關認定死者及墓主之證明文件。

（2）鄉鎮公所核發之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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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上建物所有權證明文件（以下擇一辦理）：

1﹒已登記建物：建物所有權狀影印或建物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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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縣閩南式建物格式經建設處根據閩式建築地基大小規制不一，依案件取最大最小值面積（如附表），對閩南建築面積個案認定：各申請讓售案件，由管理機關會同地政機關通知各相關單位及勘查認定小組就相關資料及各專業領域討論加以審認，作為依據。 
二、依地方殯葬習俗及人民風俗，及民法第1條「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凡申請墳墓者，檢附繼承系統表等相關資料，並經現勘無誤，以民俗「開八」、大於「開八封 」之面積計算、
申購人之身分證明係為申請人之確實身分，憑以審核申請人是否享有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是否屬於真正之權利義務人及有無行為能力，且申請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依法應具有權利能力，始得為登記之權利主體，本縣諸多寺廟存在久遠或部份寺廟在戰地政務期間因戰役工事被拆構築碉堡防禦設施，其部份建物仍存在，寺廟已為寺廟登記者，得為申請讓售之權利主體。
申購申請人之權利主體，依法應具有權利能力，始得為權利主體，除為自然人外尚有法人、寺廟等權利主體，法人申請須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資格證明；另寺廟應檢附寺廟登記證及代表人身分證明、資格證明（如寺廟登記表）。
建物在登記實務上並未採強制登記制，登記與否由當事人自行決定，有關建物所有權文字予以修正為建物權利。
一、有關本條例第9條第5項「建物」證明書業經104年7月24日召集國產署北區分署金馬辦事處、各鄉鎮公所及地政局、本府各單位研商決議：依據離建設條例第9條第5項規定「…等足資證明其所有者」參考安輔條例（第14條之1）申請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對已經拆除之建物，當事人可舉證於民國81年11月7日以前已有建物，要件為負舉證證明或以四鄰證明或村里長證明。
二、依據離建設條例第9條之3第2項規定取得所有權之證明文件第2款第3款規定：當地鄉（鎮）公所或其他政府機關出具之證明；所在地二人以上四鄰證明或村（里）長出具之證明書。
三、參照內政部84年8月10日台(84)內地字第8481973號函釋「安輔條例」及「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土地歸還或取得所有權審查辦法」相關法條適用疑義、會議記錄疑義彙整表第七點「審查辦法」第四條所稱「足以證明取得所有權之有關文件」…，又以「縣誌」等文件記載或寺廟之神相、宗祠之宗族衍派…為證，會商結論：又以「縣誌」等公文書有明確記載土地權屬者，雖非直接之產權憑據，但因具真實性，宜視同有關權利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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